
广 东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
粤交基函〔2024〕370 号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征求《关于进一步

加快推进公路交叉工程建设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的函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，省公路事务中心，省交通集团，广州

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珠海

交通集团有限公司、佛山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东莞市交通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惠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山市交通

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江门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肇庆市

公路发展总公司、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，广东省公路学会：

公路交叉工程是公路网实现互联互通的关键性基础设施，在

路网规划中具有重要功能定位。随着我省公路规模的扩大，新（改

扩）建公路与既有公路设置交叉工程的需求不断增加。近年来，

相关各方因公路互跨（穿）产生系列争议，对公路项目建设进度

和公路网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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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公路交叉工程建设施工行为，优化公路建

设环境，加快公路网互联互通，发挥路网整体功能和社会经济综

合效益，在前期调研、借鉴外省做法、总结我省工作实践的基础

上，厅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公路交叉工程建设的通知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详见附件 2）。按照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等规定，

现对文件内容涉及公平竞争部分征求你们意见，请于 2024年 8月

31日前将相关意见和建议书面反馈我厅，并说明其依据和理由，

如无意见也请书面函复（加盖公章）。

本通知征求意见稿同步在厅公众网上主动公开，相关高速公

路投资人、建设管养单位如有意见和建议，可书面向属地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反馈，由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汇总上报。

联系人：蔚三艳，电话：020-83835308转 25153。

附件：1.《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免除新建（改扩建）公路工

程跨（穿）越既有公路占用补偿费等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鲁交公路〔2019〕24号）

2.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公路交叉工程建设的通知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

2024年 8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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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
公路交叉工程建设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加快全省公路交通网络互联互通，优化公路建设施

工环境，有效解决公路交叉工程建设中的相关问题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收费公路

管理条例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公路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广

东省公路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，结合实际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提高认识，密切配合，加快推进公路网互联互通建设

公路立体交通网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、先导性、战略

性基础设施，公路交叉工程是相关单位“共建、共管、共享、互

联互通”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实现交通顺畅衔接、提升路

网整体运行效率的重要功能节点，更是优化运输结构、实现绿色

发展的客观要求。

各地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站位、提高认识，增强大局观，站

在加快推进建设交通强国、强省的高度，以实现公路网互联互通

为目标，坚持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复的设计文件为依据，通力

合作，密切配合，共同加快推进公路交叉工程建设，提高公路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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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体功能和社会经济综合效益，建设人民满意的交通。

二、规范管理，清理整顿，创造公路交叉工程良好施工环境

（一）新（改扩）建公路项目是我省公路网的组成部分，是

依法依规批准建设的合法项目。新（改扩）建公路项目交叉工程

是按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复的设计建设的。在交叉工程建设中，

各既有公路管养单位不得向新（改扩）建项目违规收取法律法规

未明确、未规定的任何费用，已经违规收取的费用，应当依法退

回。

（二）既有公路项目资产已同本项目的收费标准和收费年限

构成有机关联整体。在交叉工程建设中，各既有公路管养单位不

得要求新（改扩）建公路项目分摊法律法规未规定的建安费和征

地拆迁费用等建设成本。如因公路交叉工程建设分摊费用导致既

有公路项目资产发生改变，则其收费年限也应相应依法调整。

（三）各单位要加强管理，严格落实，若出现上述违法违规

收取费用或分摊建设成本的情况，厅将依法依规处理。

三、简化程序，提高效率，严肃规范涉路施工许可办理

（一）新（改扩）建公路征求既有公路管养单位意见的，应

及时将设计、施工、应急方案等资料送既有公路管养单位审核，

既有公路管养单位及其上级管理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交

通运输厅关于公路路政许可的实施办法》（粤交〔2022〕9号），

简化程序，提高效率，按规定高效开展前期审核工作，在规定的

时限内函复意见；不得将无依据的规划预留、费用分摊、赔（补）

偿费（包括但不限于）等作为办理涉路施工许可的前置条件，不

得借故不办或拖延涉路施工等有关手续的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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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新（改扩）建公路项目应以批复的设计方案送审路政

许可资料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设计文件的批复，是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依法依规作出的行政许可，具有法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。

既有公路管养单位及其上级管理单位可对施工方案和施工（交通）

组织设计提出审核意见，原则上不得对已批复设计方案再另行组

织方案论证，或以各种理由要求修改设计方案；若设计方案确需

修改完善，应径向做出行政许可的批复单位提出。

（三）未经许可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、公路用地以

及公路建筑控制区范围内擅自施工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强对

涉路施工许可的指导和督办，符合许可条件的，应在规定的时限

内依法完成许可审批并颁发《路政管理许可证》。涉路施工许可

是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依规作出的行政许可，具有法定的拘束

力、执行力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阻挠或干涉已取得涉路许

可的项目施工，不得随意增设涉路施工活动许可的实施条件。

（四）新（改扩）建公路应严格按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复

的设计文件和施工许可进行施工，严格落实质量和安全保障措施。

若因施工原因造成既有公路有关设施损坏、拆除重建等，新（改

扩）建公路应承诺按照不低于既有公路原有的技术标准和功能及

时予以修复，修复完成时间原则上应不晚于本项目完工时间。

四、科学管理，精心组织，加强交叉工程质量安全管理

（一）新（改扩）建公路各参建单位要全面贯彻落实我省设

计、施工、安全、造价等标准化指南的相关要求，建立健全质量

安全保障体系并确保有效运转，强化施工现场管理，确保质量和

安全保障措施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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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新（改扩）建公路和既有公路应明确各方质量、安全

生产管理职责，厘清界面，强化相关措施；新（改扩）建公路要

根据既有公路车流量、线形、建设条件等，会同既有公路认真研

究制定合理的交叉工程施工组织方案、交通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

等，科学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高速公路交叉的枢纽互通立交，应严格按照相关设计

指导性文件进行标志标线等交通工程设计，并征求相关高速公路

意见和建议，以进一步优化提升出入口设计和交通标识设置，确

保设计科学合理，实现本质安全，提高路网服务水平和运行效能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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